马坡镇人民政府关于给予考取高等院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奖励办法的通知（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鼓励本镇莘莘学子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彰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大力发展我镇教育事业，对马坡镇籍考入高等院校的高中毕业生给予奖励，特制定此办法： 
一、奖励范围
1.具有马坡镇户籍（21个村），居住在本镇各村（社区）的农（居）民的子女。
2.参加当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中学生。
二、奖励标准
1.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一次性奖励20000元，考入其他本科的学生一次性奖励6000元。
2.考入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一次性奖励3000元。
3.考入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上的低保、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原金额基础上提高50%。 
以上奖励资金来源由镇级资金负担。
三、奖励原则
1.考生考取的院校以北京市高校招生办公室下发的院校为准；录取通知书中应标明是国家计划内招生字样。奖励对象名单由区高招办根据上级招生办反馈的考生成绩及本区考生成绩登记表为依据。
2.如户口已迁出本镇，则不再享受此政策规定的奖励。
3.奖励对象持本人身份证、入学通知书、高考成绩单、全家户口簿、低保及低收入证明，到所在村委会申请登记，村委会要专人负责，公示一周后，于9月30日之前到镇民生保障办公室（教育）审核登记。经镇政府审核无误后，予以发放。    
[bookmark: _GoBack]四、本办法由镇民生保障办公室（教育）负责解释和具体操作
如遇特殊情况，由镇民生保障办公室（教育）负责解释工作。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二年）。



